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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寻找“最美家庭”活动的通知

各区县党委宣传部、文明办，各区县妇联，高新区、文昌湖区组织人事部，市直机关妇工委、各高校妇委会及有关单位：
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精神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推动家庭文明建设，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办、市妇联、淄博广播电视总台、淄博日报社决定，2014年2月—5月在全市组织开展寻找“最美家庭”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目的

以群众自荐、互相学习、共同分享为宗旨，最大限度地吸引群众参与，广泛开展契合家庭需求、群众喜闻乐见的寻找活动，深入挖掘、宣传“最美家庭”感人事迹，大力弘扬符合传统美德、体现时代精神的家庭道德规范，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贡献力量。
二、活动时间

2014年2月—5月

三、推荐范围及条件

我市范围内遵纪守法、自觉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，在夫妻和睦、尊老爱幼、科学教子、勤俭持家、邻里互助等方面表现突出、事迹感人、群众认可的家庭，均可参加。

四、活动步骤

（一）活动启动。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办、市妇联、淄博广播电视总台、淄博日报社联合下发文件，启动活动、部署任务。借助新闻媒体，广泛发布活动消息，吸引广大家庭参与。

（二）家庭推荐。候选家庭推荐将通过组织推荐、群众自荐两种方式进行。

组织推荐。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的基础上，各区县、各单位择优推荐30个候选家庭（分批次，每次推荐10户）。第一批推荐时间为2014年3月8日前，第二批3月18日前，第三批3月28日前，逾期不再接受推荐。各级要依托“妇女之家”、“妇女儿童家园”普遍建立寻找“最美家庭”活动专题宣传栏，张贴活动启事、宣传画，播放活动宣传片；借助“新农村新生活”培训集中宣传，组织巾帼志愿者入户宣传等形式，发动妇女和家庭踊跃自荐、相互推荐，择优选出本地“最美家庭”。

群众自荐。在鲁中网设立寻找淄博“最美家庭”活动官网，设立淄博“最美家庭”自荐区、推荐区、网友讨论区和投票区等，并与淄博妇女网相互链接，家庭可自行登陆网站，下载表格，经所在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盖章后，就近向所在乡镇（街道）、区县妇联申报。也可通过淄博晚报、财经新报进行自荐，填写表格，经初评后向市妇联申报。

（三）事迹展播。在组织推荐和群众自荐的基础上，择优选取候选家庭，在鲁中网、淄博妇女网、淄博晚报、财经新报进行事迹展播，以生动活泼的形式晒家庭幸福生活、讲家庭和谐故事、展家庭文明风采。

（四）表彰宣传。“5·15”国际家庭日期间，主办单位联合表彰淄博市“最美家庭”，并根据组织家庭参与活动情况，评选表彰最佳组织奖。
五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县妇联要充分认识活动的重要意义，周密部署，精心策划，发动广大家庭参与到活动中，努力使寻找过程成为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、推进家庭文明建设的过程。要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具体活动方案，明确阶段工作任务，确保活动扎实推进。要在广泛发动的基础上，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做好“最美家庭”遴选和推荐工作，按照规定时间和要求分批报送候选家庭，并及时报送活动开展情况、群众自荐情况、新闻热点及重要线索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发动。要以最大限度扩大群众参与率和活动社会影响力为目标，扎实做好宣传发动工作。“妇女之家”宣传发动要实现全覆盖。在城乡“妇女之家”、“妇女儿童家园”、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女性相对集中的工作场所、女性社会组织等广泛开设活动宣传平台，张贴和播出全国统一印制的活动宣传画、宣传片、公益广告等，引导妇女和家庭踊跃参与。要开设网络参与平台。在当地新闻网站建立寻找“最美家庭”活动官网（直接链接鲁中网官网），设自荐区和讨论区，开通微博，晒“最美家庭”故事、“最美家庭”家训、“最美家庭”照片、“最美家庭”视频等，吸引群众在参与中接受教育、提升素养。要借助新闻媒体宣传。集中时段宣传当地活动开展情况，展播最美家庭事迹，扩大活动影响力和感召力。

（三）及时报送材料。候选家庭要填报推荐表一式3份（A4纸），800—1000字以内的事迹材料3份、家庭生活照片1—2张（jpg格式，100kb以内）。各区县、各单位要按照时间要求，按时分批次报送，并制作推荐名单汇总表，加盖公章后报市妇联宣研室，所有材料电子版同时发送至宣研室邮箱。
注：推荐的候选家庭事迹务必真实可靠。如有不实现象，一律取消参评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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